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位类别代码：      0451       

学位类别名称： 教育硕士

专业领域代码：     045116      

专业领域名称 ： 心理健康教育

（□博士点/ 硕士点，是否新设专业）

此版培养方案自 2018 级研究生（ 全日制/□非全日制）开始实施 

青岛大学研究生院

2018 年 6 月 15 日



一、研究方向及其特色和意义（原则上各专业领域不超过 6 个） 

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特色和意义

心理健康教育

研究内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重在研究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在心

理健康教育实践中的应用。

特色：（1）从心理学理论视角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研究；（2）从心理健康教

育实践视角开展心理学的理论研究。

意义：培养具备理论水平、科研能力、从教素质的高水平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

师。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念、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基础教育学校和中等

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专任教师及从事相关工作的教育教学管理人员。具体要求为：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积极进取，

勇于创新。

（二）具有良好的心理学学识修养和专业基础，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

（三）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能够胜任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工作，在现代教育观念指导下

运用所学的理论和方法，熟练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解决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能够理论结

合实践，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展创造性的教育教学工作。

（四）熟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掌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理念、新内容和新方法。

（五）能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六）身心健康。

三、基本学习年限（硕、博须分述） 基本学习年限 2 年，最长修业年限 4 年 



四、培养方式及其他

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根据

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与方法，在教学中注重实践与反思，采取

案例教学、模拟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式；注重课内与课外学习相结合，关注学生的主动学习

与创新学习；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相结合的混合式教

学。 

五、本专业研究生课程学习及学分的基本要求

实行学分制，以 16 学时为 1 学分。修习总学分不得少于 37 学分（含实践环节 8 学分），学位

课总学分不得少于 23 学分,专业选修课总学分不得少于 6 学分。 

课程分为公共学位课（学位基础课）、专业学位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实践教学。

设置课程总学分 50 学分。（课程详细内容见教学计划） 

（一）公共学位课（学位基础课） （13 学分） 

（二）专业学位课（专业必修课）（10 学分） 

（三）专业选修课 （19 学分）设置专业理论知识类、教学专业技能类和教育教学管理类三类

选修课课程，每一类至少设置 2 门课程，每门课程 1-2 学分） 

（四）实践教学（8 学分） 

1.校内实训（2 学分）：包括教学技能训练、微格教学、课例分析等。

2.校外实践（6 学分）：包括教育见习（1 学分）、教育实习（4 学分）、教育研习（1 学

分）等。



具体的课程设置如下：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开课院系 任课教师

学

位

基

础

课

412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4122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人

文社科）
1 16 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4052001 硕士英语综合
2 32 1 

公共外语

教育学院

4072701 教育原理 2 32 1 师范学院

4072702 课程与教学论 2 32 1 师范学院

4072703 教育研究方法 2 32 1 师范学院

4072704 心理发展与教育 2 32 1 师院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4072601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与教材研究 2 32 2 师范学院

4072602 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设计与实施 2 32 1 师范学院

4072603 心理测量与评估 2 32 2 师范学院

4072604 学校心理咨询理论、方法与技术 2 32 2 师范学院

4072605 中小学生异常心理与危机干预 2 32 2 师院学院

专

业

选

修

课

4072606 教育政策与法规 1 32 2 师范学院

4072303 班级管理 2 32 2 师范学院

4072608 心理健康教育前沿问题研究 2 32 2 师范学院

4072609 团体心理辅导 2 32 2 师院学院

4072610 应用行为分析概念和理论 2 32 2 师范学院

4072611 应用行为分析测量和实验设计 2 32 2 师范学院

4072612 行为改变的运用 2 32 2 师范学院

4072613 行为改变的程序1 2 32 2 师范学院

4072614 行为改变的程序2 2 32 2 师院学院

4072615 应用行为分析的伦理和专业化指导 2 32 2 师范学院

专

业

实

践

校内实训 2 32 2 师范学院

教育见习 1 16 1 师范学院

教育实习 4 16 周 3 师范学院

教育研习 1 2 周 3 师范学院

http://bbs.freekaoyan.com/forum-126-1.html
http://bbs.freekaoyan.com/forum-126-1.html
http://bbs.freekaoyan.com/forum-12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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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必修环节的基本要求（8 学分）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科技开发

和服务等内容的基本要求、工作量及考核方式，具体执行且不低于教指委统一要求）

实践教学须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内容，有完整的管理与评价制度，有序组织实施。实践教学

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学年，其中校外集中实践不少于 1学期。校内实训应在第一学年内完成；教

育见习应在第一学期完成，教育实习、教育研习应在第二学年完成。有充足的实践实训设施和稳

定的校外实践基地，能切实保障实践教学活动有效开展。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包括参加其他学术报告、前沿讲座，以及各种专

题讨论班等内容的要求及考核方式）

专业学位学生的学术活动不做学分要求，学生应参加至少一次学术报告或行业前沿讲座，阅

读一定数量的学术文献。 

七、必读书目（本专业研究生须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书目、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序

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者 必读或选读 备  注

1 发展心理学 林崇德主编 必读

2 青少年发展心理学 张文新主编 必读

3 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 董奇主编 必读

4 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 张厚粲等著 必读

5 心理学研究手册（万千心理） 周晓林等译 必读

6 儿童心理咨询(第 8 版) 张玉川等译 必读



7 心理剧的核心——心理剧的治疗层面. 
Peter Felix 
Kellermann 

选读

8 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与实践 张芬芬等译 选读

9 心理学报
中国心理学会

主办

11 心理科学
中国心理学会

主办

12 心理科学进展
中国心理学会

主办

13 心理发展与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主办

14 心理学探新
江西师范大学

主办

15 心理与行为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

主办

注：不够可加页。

八、个人培养计划 

每位研究生都须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个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各培养环节

（博士研究生不含必修环节）及学位论文工作的要求等。培养计划须在研究生入学后 6周内制定，

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九、开题、中期考核工作的组织工作安排及要求 

研究生在第二学期结束前通过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论证，开题报告必须在查阅文献资料、结合

专业实践内容的基础上进行，通过者方可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并由开题报

告评议小组评审。开题评议小组成员 3-5 名，均应具有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其中 1-2 名应

同时是专业实践领域的专家。开题报告包含文献综述，文献综述不得少于 5000字。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行中期考核制度，全面考察具体要求见《青岛大学关于对博士、硕士

学位研究生实行中期筛选的暂行办法》。 

注：不够可加页。



十、学位论文工作的内涵要求

（一）学位论文选题应与专业领域和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基础教育学校和中等职

业技术教育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实际问题。 

（二）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规范并凸显应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题研究论文、调

查研究报告、实验研究报告和案例研究报告等。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少于 2万字。 

（三）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基础教育学校和中等职业

技术教育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或教学研究人员。 

十一、毕业和学位授予要求 

完成个人培养计划，达到学科培养方案规定的各环节要求，完成学位论文工作，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为保证学位授予质量，在申请硕士学位前，研究生需达到经校学位办备案的、学

院（学部）自主制定的硕士学位申请学术条件，并符合《青岛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

予工作细则》有关规定，经学校审核通过，授予相应硕士学位。 



学科专业（或专业领域）负贵人签名：

年月日
所在院系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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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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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签名）飞斗、

匈 8 年 \7月II日


